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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委員察悉，是次特別會議旨在繼續討論 2003年 5
月 30日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上次會議席上因時間
不足而尚未處理的 4個議程項目。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1       FCR(2003-04)14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79   投資推廣署投資推廣署投資推廣署投資推廣署

♦♦♦♦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700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

新項目新項目新項目新項目 “加強投資推廣工作加強投資推廣工作加強投資推廣工作加強投資推廣工作 ”

2. 委員察悉，此項目已於 2003年 5月 30日上次會議
席上開始討論。

3. 呂明華議員察悉，投資推廣署已在周年預算中

分配資源推行投資推廣工作，他質疑尋求額外承擔額的

需要，以及要求提供新活動的詳情。投資推廣署署長回

應時表示，由於在爭取外來直接投資方面，香港與其他

營商地區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因此需要額外的承擔

額以加強投資推廣活動。額外的活動包括擴展投資推廣

署在海外的推廣市場，在該署現時未有派駐任何代表但

認為有龐大投資潛力的市場 (例如韓國、印度及新加坡 )
委聘代表，以推行投資推廣工作。投資推廣署亦會在美

國及歐洲等有潛力吸引更多外來直接投資的現有市場加

強推廣香港。此外，該署亦需要更多市場推廣及企業傳

訊的專才，負責介紹香港作為通往中國的主要門戶的重

要策略價值。有鑒於此，投資推廣署署長表示，投資推

廣署現時的撥款額不足以應付有關加強投資推廣工作的

新措施。因此，該署需尋求額外撥款的支援。

4. 呂明華議員詢問，投資推廣署有否制訂客觀指

標，以評估其投資推廣工作對本港經濟的成效。投資推

廣署署長回覆時表示，自 2002年 1月起，投資推廣署已要
求在香港完成投資項目的公司簽妥報表，以確認投資推

廣署曾提供協助的範疇。為協助投資推廣署評估其工作

的成效及對經濟的裨益，該署亦會要求有關公司提供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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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額及開設職位數目等資料。雖然大部分公司會回應

投資推廣署的要求，但由於部分公司不願意披露它們認

為是敏感的商業資料，因此該署可能難以取得全面的資

料。投資推廣署署長補充，新承擔額獲批後，該署的目

標是由 2004年開始，每年協助完成超過 200個投資項目，
較現時的數目約多出一倍。

5. 陳鑑林議員認為，當局應正式委任投資推廣大

使，藉此適當地嘉許他們就推廣香港所作出的貢獻。就

此，投資推廣署署長確認，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已向首批

共 19名投資推廣大使發出正式函件。隨 世界 生組織

撤銷對香港的旅遊警告，當局預計投資推廣大使會恢復

他們的外遊計劃，部分亦會在投資推廣署於主要海外市

場舉辦或贊助的座談會擔任講者。投資推廣大使的其中

一項主要工作是作出 “引見 ”安排，介紹投資推廣署人員
認識有潛力在香港營商的機構的主要決策人員。由於投

資推廣大使各專注於不同的範疇，獲聘的企業傳訊顧問

的其中一項職責是為這些投資推廣大使統籌簡報資料，

以加強投資推廣署的投資推廣工作。

政府當局

6. 許長青議員詢問當局如何評估投資推廣大使的

表現及嘉許他們的服務，投資推廣署署長回應時強調，

投資推廣大使的委任純屬義務性質。此外，部分投資推

廣大使可能只會在座談會上擔任講者，實在難以使用金

錢量化他們作出的貢獻。因此，對於許議員建議應公開

嘉許為香港吸引最多海外投資額的投資推廣大使，他持

保留態度。投資推廣署署長指出，投資推廣大使計劃剛

剛展開，鑒於公司作出投資決定需要很長的籌劃時間，

計劃的成效在初期可能並不十分明顯。然而，投資推廣

署署長察悉委員關注到需要評估投資推廣大使計劃的成

本效益，以及投資推廣大使的工作應予以適當的嘉許。

7. 鑒於投資推廣大使義務獻出時間及精神為社會

服務，胡經昌議員詢問 “推行投資推廣大使計劃 ”的 940萬
元撥款的用途。投資推廣署署長回應時表示，撥款旨在

支付可能出現的少量額外實付費用，例如投資推廣大使

的交通及酒店住宿等費用，儘管大部分投資推廣大使也

不會向投資推廣署索回開支費用。

8. 有關在美國推行的投資推廣活動，胡經昌議員

察悉，投資推廣署會把活動集中在芝加哥周邊地區。他

詢問推廣活動會否亦在紐約及三藩市等其他主要城市進

行。投資推廣署署長回覆時表示，現時該署已在紐約及

三藩市的香港經濟及貿易辦事處下設立投資推廣署小

組，負責統籌該等城市的投資推廣活動。芝加哥周邊地

區是美國市場的一個重大缺口，能為香港提供很多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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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因此，當局有需要在這個投資推廣署現時未有代

表的地區加強推廣工作。

9. 就此，胡經昌議員亦認為，為更加善用資源，

委聘 1間顧問公司監督在不同城市及／或國家推行的市
場推廣活動會更符合成本效益。投資推廣署署長同意胡

議員的意見，並告知委員他正就委聘 1間顧問公司負責統
籌美國的投資推廣活動的可行性，與投資推廣署三藩市

辦事處的代表擬訂有關細節。

10. 周梁淑怡議員支持現時的建議，她同意該署需

要更多專才，以便在競爭日趨激烈的環境下，加強香港

的投資推廣能力。她詢問增聘 13名非公務員的員工，以
加強投資推廣署總辦事處各行業分組的人手一事。投資

推廣署署長回應時解釋，現時投資推廣署總辦事處共有

13個行業分組，各有 3名工作人員。每個行業分組會增加
1名人員，以達致每年完成 200個投資項目的目標。

11. 周梁淑怡議員關注投資推廣署與香港大家庭的

成員的工作關係，投資推廣署署長回應時表示，投資推

廣署一直與香港大家庭的成員 (例如香港貿易發展局 (下
稱 “貿發局 ”))緊密合作，在海外地區推廣香港。投資推廣
署推行的投資推廣工作與貿發局推行的一般市場推廣工

作能互補不足。在貿發局最近於韓國舉辦的推廣活動

中，投資推廣署署長也是代表團的成員，並於活動上致

辭。除工作層面外，投資推廣署及貿發局的首長級人員

每個季度也會會面。

12. 有關在海外地點委聘 9間顧問公司籌辦的推廣
活動的種類，周梁淑怡議員認為，這些活動應以為香港

吸引外來直接投資為目標。投資推廣署署長察悉周議員

的意見，並表示除一般市場推廣活動外，投資推廣署會

運用這些顧問的專業知識及人脈關係，物色有潛力及有

興趣在香港投資的機構。

13. 何鍾泰議員知悉本港與珠江三角洲 (下稱 “珠三
角 ”)其他城市合作的重要性，他詢問與這些城市合辦推
廣活動的成效，以及政府當局如何評定最近投資推廣署

與廣州當局在東京合辦的推廣活動成功與否。

14. 投資推廣署署長回應時強調香港與珠三角及華

南地區的城市在貿易及投資推廣上協作的重要性。投資

推廣署與廣州當局會於 2003年 9月在歐洲合辦推廣活
動。另一項與深圳合辦的推廣活動則正在籌備中。投資

推廣署亦開始與華南地區其他的省當局展開初步討論，

商議合辦同類投資推廣活動。有關最近與廣東當局在東

京合辦的推廣活動的成果，投資推廣署署長匯報，該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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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結束後的 6個月內已有兩個投資項目在香港完成。投
資推廣署會繼續監察日後的進展。

15. 有關撥款 2,120萬元，用於與珠三角城市合辦更
多推廣活動及為投資推廣署總辦事處負責有關工作的分

組增聘人手的詳情，投資推廣署署長表示，大部分撥款

會用於在未來 5年與珠三角城市合辦更多海外市場推廣
活動。有關款項會用以支付香港在場地、佈置及邀請特

別講者等方面所分擔的開支。該筆撥款亦會用於為該署

負責內地市場的分組聘請兩名初級員工。

16. 楊孝華議員關注為本港中小型企業 (下稱 “中小
企 ”)吸引外來投資的工作。投資推廣署署長察悉楊議員
的關注，他憶述部分投資推廣大使與北美多間公司的採

購代理有聯繫，可協助投資推廣署建立商業網絡，以便

本港的中小企建立人脈關係。他留意到，部分海外顧問

公司已開始專注於向較小型的公司，尤其從事資訊科技

等發展迅速行業的公司，進行投資推廣及建立聯繫。投

資推廣署署長補充，他於 2002年 7月曾到訪多倫多，並在
顧問的協助下，物色到部分小型資訊科技公司有興趣在

香港投資。投資推廣署署長向委員保證，該署瞭解本地

中小企的需要，並會繼續朝 這個方向努力。

17. 何秀蘭議員關注如何把顧問的營商網絡轉移給

投資推廣署，投資推廣署署長回應時表示，投資推廣署

轄下投資推廣小組的海外員工會與顧問緊密合作，以物

色有潛力在香港設立業務的公司。這項安排有助加強投

資推廣署員工的商業聯繫及人脈關係。若涉及資訊科技

和財經服務等專業，該署會調配部分行業專才與海外的

顧問公司合作。

18. 有關防止利益衝突的保障措施，投資推廣署署

長確認，投資推廣署委聘的有關顧問公司，在受聘期間

及完成合約後的一段指定時間內，均須得到該署的事先

批准，才可提供同類的顧問服務。有關的顧問合約已訂

明此方面的條款。

19. 委員會批准此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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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2   FCR(2003-04)9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90   勞工處勞工處勞工處勞工處

♦♦♦♦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700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

新項目新項目新項目新項目 “大學生就業培訓計劃大學生就業培訓計劃大學生就業培訓計劃大學生就業培訓計劃 ”

20. 委員察悉，當局曾就現時的建議於 2003年 4月 24
日諮詢人力事務委員會。

21. 委員會批准此項建議。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3   FCR(2003-04)13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156   政府總部政府總部政府總部政府總部：教育統籌局：教育統籌局：教育統籌局：教育統籌局

♦♦♦♦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000運作開支運作開支運作開支運作開支

22. 委員察悉，教育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3年 3月 17
日及 4月 28日的會議上討論現時的建議。

23. 譚耀宗議員申報利益，表示他是直接資助計劃

下某間學校的校董會主席。

24. 司徒華議員代表民主黨的議員表明支持現時的

建議。他提到上述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並要求把他對電

費開支的意見及政府當局已同意作出考慮一事記錄在

案。司徒議員解釋，雖然當局會根據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的變動幅度，在 2003至 04學年調低資助學校的營辦開支
整筆津貼 (下稱 “營辦津貼 ”)，但兩間電力公司收取的電費
卻未有相應下調。鑒於削減營辦津貼，資助學校可能需

要運用其他學校活動的經費支付電費。司徒議員促請政

府當局與兩間電力公司協商，以期根據通縮調整學校的

電費。倘若協商失敗，政府當局應按照學校的電費開支

檢討營辦津貼的調整機制，而不是根據綜合消費物價指

數的變動作出劃一的下調。雖然持續出現通縮，但每度

用電的費用卻仍然保持不變，因此他亦建議政府當局應

考慮向學校發還原本應根據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而

下調的電費金額。

政府當局

25. 教育統籌局副秘書長回覆時表示，按照教育事

務委員會會議席上商定的做法，政府當局會與兩間電力

公司討論就學校電費作出優惠安排的可行性。與此同

時，政府當局會加強提醒學校需要節省能源。教育統籌

局副秘書長承諾會向教育事務委員會匯報政府當局與電

力公司協商的結果，以及所提出的任何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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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張宇人議員代表自由黨的議員支持現時的建

議。他認為，就實施在 2002至 03年度學年延後實施的
1.65%下調率方面，資助學校應不會遇到太大困難。

27. 何秀蘭議員察悉，根據政府當局的分析，營辦

津貼過去兩年的整體使用率約為 94%。何議員詢問資助學
校累積大量餘款的原因，並關注政府當局會基於撥款未

有用盡而要求降低資助水平。她要求政府當局就在不影

響資助水平的情況下，學校可累積的適當餘款水平表達

意見。

28. 教育統籌局副秘書長回應時澄清，現時的建議

只是要求根據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調低營辦津貼，

而並不是尋求減少給予資助學校的營辦津貼。在現時的

安排下，資助學校可保留多達 12個月的營辦津貼餘款。
任何超出這個數額的餘款，均會由政府當局收回。至於

餘款的用途，教育統籌局副秘書長表示，個別學校可能

有不同的計劃。在很多情況下，學校可能會把餘款用於

資助大型的學校活動，以配合其長遠的發展。

政府當局

29. 就此，司徒華議員指出，學校保留若干數額的

餘款自行運用是合理的做法。他提及部分學校使用累積

的款項維持員工的薪金水平，司徒議員認為，政府當局

不妨檢討現時的安排，讓學校制訂計劃，以最理想的方

式運用餘款。政府當局察悉其意見。

30. 委員會批准此項建議。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4   FCR(2003-04)17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和《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和《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和《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和

《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

31. 主席告知與會者，現時的建議要求委員批准對

《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

序》及《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作出修訂。該等修

訂的主要目的，是因應主要官員問責制的推行而更新若

干公職人員的職稱。

32. 委員會批准此項建議。

33. 委員會會議於上午 11時 4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3年 8月 14日


